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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1）实训是建筑工程技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中要求的重要环节，是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次机会。是对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增强了解我国当前的基本建设方针政策和建筑工程施工技术、施工组织及管理。使学生热爱自己的专业，并进一步有目的地培养自己专业素质，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2）实训的主要目的：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较全面地分析，解决建筑工程施工中有关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搜集、查阅技术资料的能力；培养学生理论分析，制定方案、组织工作，并从中进一步扩大知识范围。

3、进一步培养学生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4、使学生在实训中初步体会，并基本掌握工程技术人员的施工组织设计及管理的内容、步骤和方法。

5、为毕业实习、毕业设计打下基础。
二、教学基本要求
    1、通过实训，对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整个施工过程有比较深刻的感性认识。学习建筑结构、生产技术、施工管理及技术经济的实际知识。

    2、理论联系实际，验证、巩固、深化所学理论知识，初步培养运用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为今后的工作积累感性认识。

    3、认识并学习一定的生产技术、施工管理等方面的实际知识，对每项工程的建设有一个较系统的了解。

三、教学内容
    学生实训期间，进入校内外多个施工工地，在指导教师和工地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完成如下实训任务。
（1）.基坑土方开挖及支护工程；

（2）.脚手架工程和垂直运输机械；

（3）.模板工程；

（4）.钢筋工程；

（5）.混凝土制备、运输和现场浇筑工程；

（6）.装饰工程等；

四、实践方式及要求　　　

1、实践方式

施工实践以学生参与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为主。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学生可按照实习任务书的要求自主联系实习工地，自主拜工地技术人员为师，自觉在工地实习，遵守工地一切规章制度及作息时间，另由实习指导教师联系一部分实习工地，统一安排其余学生的实践学习，并在现场检查指导。

    2、要求

（1）、安全要求

①、必须遵守工地安全劳动纪律，不准在危险地带停留，做好自我保护、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②、必须遵守操作规章，不能私自或违规操作带电设备和施工机具。

③、作好安全保护，进入工地必须穿平跟鞋，带好安全帽，注意周围作业环境，严禁进入无防护设施的工作面。

、实践作业要求

    学生于实践结束后及时完成一份专题实习报告。报告的内容必须结合具体实践情况以及参与施工的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
五、实训总学时 
     8学时   

六、考核标准

    1、实训结束时工地应对学生的实训过程，作出书面评语，指导教师结合学生的实际工作，工地评价及实训报告，出勤情况，进行答辩，综合给予评定成绩。

    2、生产实训成绩以100分制评定，生产实训期间学生因故累计有三分之一时间未参加实训者，不予评定成绩。



